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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鋒BB」的表現實在太叫人感到驚訝了，開始
人們還以為他是得了過度活躍症，後來才明白，他
是「西洋鬼」上身，而且病症越來越嚴重。不過，
西方主子也樂得養了這麼一個好使好用的「鬼
仔」，尤其是他們想在香港搞「顏色革命」，這正
是一個難得的好幫手，所以不遺餘力地培養他。16
歲時，他已學會數典忘祖，賣國求榮，蒙蔽年輕的
同學反對國民教育，被西方主子視為「可造之
鬼」；17歲時，他變身「黃衛兵」，化為「佔中精
靈」，在香港鬧市大肆搗亂，成功奪得香港「最年
輕小漢奸」的名銜；主子們對他的封獎越來越多，
不但成為《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還有人企圖提
名他競爭諾貝爾和平獎。一個無知少年，因「鬼上
身」而得此奇遇，也可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不過這樣一來，「之鋒BB」也真的以為自己無所不
能。他剛滿19歲，便突發奇想，要成為尊貴的立法
會議員。若他的夢幻成真，那名符其實是「小鬼升
城隍」了。

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混為一談
可是，香港法例規定，年滿21歲的永久居民才可參

加立法會地區議席的選舉，「之鋒BB」索性一不做二
不休，向高院提出司法覆核申請，指立法會條例規定
年滿21歲的永久居民才可參加立法會地區議席的選
舉，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中香港永久居民可以投票及
參選的權利云云，企圖把參選年齡減低到18歲，以利
其參選。
不過，法例若因他一人之利而作出修改，豈不是等

同兒戲？國際人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規定，適用公約規
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而人權委員會第25號一般性意見規定：「對行使第25
條保護的權利規定的任何條件應以客觀和合理標準為
基礎。例如，規定經選舉擔任或任命特定職位的年齡
應高於每個成年公民可行使投票權的年齡是合理
的。」同樣的道理，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參選人必
須年滿40歲，立法會議員參選人必須年滿21歲。」因

為有關的職位關係到七百萬人的福祉及香港的前途，
必須要有相當的社會閱歷和政治經驗的人，才有資格
參與香港的事務。21歲，只是最低的門檻，要邁進立
法會的殿堂，尚有頗長的一段路要走。
黃之鋒的說法，是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混為一談，

足見他連最基本的政治常識和政治倫理都不懂。眾所
周知，美國公民年滿18歲符合居住條件就有選舉權，
而眾議員候選人的年齡是年滿25歲，參議員候選人的
年齡是年滿30歲，美國總統候選人的資格是出生在美
國，年滿35歲並居住美國14年以上的公民。黃之鋒凡
事以美式民主馬首是瞻，難道他認為美國也在打壓年
輕人參政，維護「老人政治」嗎？由此可見，「之鋒
BB」鬼迷心竅，連自己主人的規矩也忘記了。

「老鬼」不滿「之鋒BB」搞亂檔
養鬼仔的人都有此經驗，萬一所養的鬼仔走火入

魔，最後會危害自身。所以，向來樂於縱容搗鬼的公
民黨黨魁梁家傑也慌了，他不惜為此翻臉，指「之鋒
BB」選舉立法會就會失去「鬼仔」的法力，教訓他要
尊敬「老鬼」，不應輕率一句「老人政治」就抹煞
「在政壇耕耘了二三十年的人」云云。
不過，梁家傑公然向主子豢養的「鬼仔」開火，自

然不是為了正義，而是擔心下年立法會選舉「多個香
爐多隻鬼」。眾所周知，反對派爭位從來都是你死我
活，毫無義氣可言。如果黃之鋒司法覆核成功，貿然
參選，或有機會謀得一席，而其他「學民」成員也會

有樣學樣。這樣，反對派便要
將幾個直選議席讓予「學民思
潮」，滿天神佛便成了「小鬼
當家」，本來已亂像四起的香
港只會亂得更徹底。這樣一來，西方主子說不定會認
為養幾隻「鬼仔」比養一群奴才更划算，那些幾經辛
苦才修煉成功的政壇妖孽豈不是無處容身？一為神功
二為弟子，所以，反對派中人不滿「之鋒BB」搞亂檔
是理所當然的。

數典忘祖 一事無成
「之鋒BB」打的是如意算盤，他以為，司法覆核打

官司的費用由納稅人支付，官司輸了，他毫無損失，
還增添了知名度；若官司贏了，他則有機會登上尊貴
議員的寶座，每月坐享十多萬元的高薪厚祿。但他沒
有想過，這場官司他是完全沒有勝算可言的，其他不
必說，香港法庭根本沒有權力修改基本法規定，到頭
來不但參選不成，更暴露了他的愚蠢無知和自私自
利。再說，就算他夢幻成真，當上立法會議員也不值
得恭喜。中國人有句老話，人生三大不幸：「少年得
志，飛來橫財，出身豪門。」事實上，歷史上少年得
志的大都結局悲慘，甘羅十二為宰相，霍去病十八歲
威鎮匈奴，王勃十五歲寫下流傳千古的《滕王閣
序》，但三人都在二十出頭便英年早逝。「之鋒BB」
除了數典忘祖，反中亂港外一事無成，若有幸「少年
得志」，豈不是無顏見歷代祖先？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黃之鋒─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小魔怪」
「之鋒BB」剛滿19歲，突發奇想，要成為尊貴的立法會議員。筆者當年曾看過一部頗為

賣座的電影《小魔怪》，「小魔怪」本來活潑可愛，令人寵愛有加，但後來因為有人違反了
養小魔怪的規條，令小魔怪變成禍害無窮的怪物，一向寧靜的小鎮被小魔怪肆虐，連串不幸
由此而生。黃之鋒等學生本來也是純良的孩子，但有人無視基本法規條，縱容他們為所欲
為，這些孩子也會變成令人討厭的小魔怪，香港必然也會被這群「小魔怪」搞得天翻地覆，
雞犬不寧！

譚國偉 博士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校長

「暴力」與「公義」

平常校務被政治化
探尋因由，事件緣於港大學術及人事資源

副校長出現空缺一職，至今已有五年的懸空

期。港大副校長物色委員會在全球招聘後，
一致通過推薦由港大法律學院陳文敏教授出
任，然而陳教授要正式成為副校，還需港大
校務委員會正式任命才能成事。其實，校委

會為大學的最高管
治團體，按理不單
可押後任命，還能
否決副校物色委員
會的推薦人選，只
是根據過往慣例，
校委會從來沒有不
採納推薦人選的先
例而已。今先例一
開，部分社會人士
更作出種種猜想，
指出事件或與陳文
敏的政治立場有
關，把一件平常的
校務事件演變為一
宗爭議不斷的政治
議題。

以自訂「公義」知法犯法
在事件中，校委成員學生代表馮敬恩同學

因不滿部分校委的言論及決定，不惜破壞校
委會內容保密協定，公開會議內容，指出部
分校委成員處事不公，否決陳文敏教授擔任
副校長一職，認為涉及政治干預。有些人認
為「求公義便可不守法規」，但法律並不能
因人而異、因事而異。「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沒有人能夠凌駕法治，眾人有義務去
遵守規矩與制度，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按
理辦事，以合理的行為表達，這才是文明社
會之表現。故若其不接受這套制度，應率先
辭去港大校委會成員一職，而不是故意知法
犯法、以「公義」作包裝、以「自由民主」
為掩飾！《論語》憲問篇亦云：「邦無道，
穀，恥也。」

無諸己，而後非諸己
自由民主社會不單能包容多元看法及多元

價值，更規範眾人在法制道德下的文明行
為，絕不容許部分人以自訂的「公義」來否
定別人所認同的公義，以個人的價值判斷來
以暴易暴、濫用私刑、劫富濟貧，此等行為
實不可取！抗爭者需要學懂「無諸己，而後
非諸己」，即指自己沒有缺點過失才能指出
別人的缺點過失，要求別人先做好自己，在
指罵批評別人犯什麼錯時，首先應反思自己
的言行舉止是否恰當，切勿以「五十步笑百
步」。

香港大學的副校長遴選風波越演越烈。港大學生於本年7月28日衝入會議

室的舉動引起社會極大的回響，因為社會大眾認為作為一個大學生應該知書

識禮、尊師重道，不應為了追求他們心目中的「公義」，而做出堵塞停車場

出入口、不讓救護車入內進行救援工作等不文明的行為。學生認為面對「制

度暴力」就必須「以暴制暴」，此等行為令大眾十分失望，即使出發點是為

了學校，但不合理的行動只會破壞大學百多年辛苦樹立的聲譽。

區選將至，十月已成議員的照妖鏡，民主黨的賄選醜聞，令
人感慨！
「賄選」俗稱買票，意思是指透過給利益予投票人，利用這

種賄賂手法來換取選票的行為，目的是施以小利，獲得選民的
一票與支持。
據傳媒報道，已報名參選區議會的彩虹邨服務聯會總幹事梁
達波及民主黨社區主任胡志健，在本月11日以聯會名義舉辦免
費敬老宴並派發禮物包。已於本月5日報名參加區選的胡志健，
以「彩虹邨服務聯會」名義在該邨逐家逐户派米、派月餅，他
更於11日以「敬老宴」的名義，参與招待邨內逾千名居民，每
名出席者均獲得禮品包，而禮品包上則印有梁達波、胡志健、
莊麗玲（參選土瓜灣南）等人的相片，敬老宴費用估計達10萬
元。
更令人側目的是，有報道指，梁達波翌日（12日）即報名參

選，涉嫌違反選舉條例。據報道，本月16日至下月10日，聯會
更會一連20天舉辦下午茶活動，每人每次僅收取35元或45元
（包專車接送），被質疑涉及賄選，絕對是有所根據。
事實上，類似的疑似「賄選」事件，早於 8月出現。據
報，今年 8月份「100 元自助餐一天遊活動」的宣傳單張
上，不只印着胡志健的頭像，還有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
的頭像，口號是「志偉志健拍住上」。加上彩虹邨服務聯會
以往沒有搞大型筵席及茶敘，但到區選臨近卻不斷舉辦，賣
大包，超值吃茶送禮，實在令人不難聯想與即將到臨的區選
有關。此外，每名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上限為6萬多元，若每
圍筵席成本超過1千元的話，按此推算，已開辦之筵席即已
花費10多萬元，至於那些待命舉行的茶敘，又將是另一筆不
小的數目！
「賄選」就是指選舉的候選人有意識於選舉前相當時日，以

酒水宴席，或其他禮盒等物交付予投票權人，以獲取投票人好
感之用。有時，候選人或樁腳在選舉前，感到有進一步行賄之
必要時，甚至會進一步送出現金或其他好處以進行賄選。胡志
健與梁達波的行為與目的，明眼人一看，根本不說自明。
然而，這種做法實在是非常冒險。一旦被查獲，「賄選」者

即有身陷囹圄之風險，作為一大政黨，為何不務實做好地區工
作，而是明目張膽地以身試法？這與急功近利之風，黨內不正
之氣可有關係？
其實，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誰是急民所需，雪中送炭；誰

是選前突變，送禮求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冒險圖一時之
快，斷送的不只是一次的選情，一個席位，也可以是個人的前
途，以及整個黨的形象。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民主黨，是
時候醒醒，地區工作不扎實也就認了，不要再兵行錯着，誤己
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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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一石激起千重浪。商界痛心機制被
政治化，意圖改變MPF於2000年成立時，各方共識的對沖機
制，容許強積金和長期服務金對沖。對沖的意思是僱主每個月
的供款是為僱員的長期服務金作儲備，僱員的供款則是為自己
未來退休儲備資金。
工聯會連續3年就市面強積金計劃的基金進行整體研究，分析
537隻強積金基金。發現今年首7個月的回報是3年來最差，超
過6成基金跑輸去年3.2%通脹，而基金管理收費由0.13% 至
3.92% 不等。
有議員批評強積金「收費高」，「回報低」。MPF目前未能
夠保障僱員退休生活也是事實。當中反映出環球經濟持續低
迷，投資環境惡劣，回報減少，香港更受外圍衝擊，樓價物價
上升，購買能力下降。市民的退休保障屬社會問題，牽涉面
廣。政府不可將社會責任簡單化，推卸給商界承擔。現在香港
的國際競爭力排名不斷下降，不但給新加坡拋離，也被深圳超
越，如果政府再更改規則，取消對沖機制，讓商界付出雙倍的
員工福利，無疑將進一步破壞營商環境，不但將掀起解僱潮，
也將觸發結業潮。
有知名人士認為大財團因壟斷經營，勞工成本容易轉移給客
戶或消費者，但中小企業一般都處在完全競爭市場，其價格彈
性十分敏感，當市場無法接受成本轉移時，中小企將首當其衝
成為犧牲品。本港一家清潔公司聘用超過2,000名員工， 該行
業員工薪金佔營業額的8成，雖然公司規模不小，為社會創造了
較高的就業機會，但公司每年的純利不外是2%-3%，如果規則
被改變，要僱主額外再負擔薪金的5%， 那該公司將出現虧
蝕，無力應付。已有很多中小企業認為如果成本無法轉移，唯
有減少人手，或先解僱再重新聘用新人，並從薪金中抽走一部
分作為僱主預留日後遣散費用，即可能產生變相的減薪。
興民生息息相關的超市、士多、保安、物業管理公司等等都
是用人多、利潤微薄的服務性行業，倘若規則改變，必然遭
殃。中小企一致認為勞工福利是政府長期要面對的社會問題，
一旦社會、經濟問題太政治化，從政者、政黨都不惜代價為選
票，出賣經營環境，傷害中小企業，將香港推向福利社會，激
起大集團撤資，香港將步希臘的後塵，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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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率的攀升成為泡沫與資源扭曲配置的重
要動因，也會為未來的危機埋下了種子。去槓
桿，是克服危機、調整經濟結構、促使國民經
濟恢復健康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
今年7月份，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中國

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報告中提到，國家負債
率由2007年的41.8%提高到2013年的49%，雖
然中國整體負債率處在一個較低水平，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近幾年的增速過快，從2007年到
2013年，6年時間提高7.2個百分點。

中國槓桿率迅速攀升需警惕
與之相比，中國全社會槓桿率迅速攀升問

題更需警惕。2008年之前，我國非金融企業的
槓桿率一直穩定在100%以內，全球金融危機
後，其加槓桿趨勢非常明顯。2008年—2014年
間，非金融企業槓桿率由98%提升到149.1%，
猛增了51%以上。如果不考慮地方政府融資平
台債務，槓桿率雖只提高到123.1%，但也上升
了25個百分點以上。
到了2014年末，中國實體部門(不含金融機

構)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實體部門槓桿
率為217.3%；而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
債務規模為150.03萬億元，全社會槓桿率為
235.7%。通過國際比較，發現中國非金融企業
部門槓桿率水平在所比較的國家中是最高的。
1996年－2014年，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

門、金融機構部門和政府部門槓桿率對全社會
實體部門槓桿率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26.8%、
32.1%、12.1%和28.8%。由此可見，在高槓桿

率中，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細胞——居民部門
以及非金融企業部門這兩大主體佔比近6成，足
以看出實體經濟負擔之重、成本之大、風險之
高。
反映債務佔GDP比重的槓桿率，在一定程度

上就是風險率，必須對中國實體經濟以及全社
會槓桿率迅速攀升問題予以足夠的重視。降低
全社會槓桿率就是降低全社會風險，才能確保
整個經濟金融的穩健發展。
「槓桿轉移」，成為解決我國地方和企業槓

桿率過高問題的現實途徑，指的是在一個主權
主體內各組成部門之間進行債務轉移，例如，
由中央政府接手地方政府債務，或由國有金融
機構承擔地方政府債務等。由中央政府接手地
方政府債務，地方政府槓桿向中央政府轉移，
即地方去槓桿，中央加槓
桿。由於當下我國地方政
府的槓桿率為42.7%，而
中央政府的槓桿率僅為
15.1%，為這種「槓桿轉
移」提供了客觀基礎。

降低全社會槓桿率
是治本之道

然而，這種將企業部門
的槓桿向居民部門轉移的
做法，並非治本之策。進
行結構性改革、擴大真實
GDP規模或通過通貨膨脹
擴大名義GDP規模等才是

治本之道。在此基礎上，調整全社會的融資方
式，降低債務性融資方式，提高直接的、權益
性融資比例，盡快啟動股票發行註冊制，降低
股票市場融資門檻，放開全社會直接融資市
場。
從國際上來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多

數接受了IMF等國際組織救援和指導的重債
國，為了實現中長期實際產出的增長，大多承
諾推行結構性改革。而近期飽受債務危機困擾
的希臘，在經歷了大範圍的迂迴之後，也不得
不走回「去槓桿」的正道。
進行結構性改革，並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

長速度，才能夠從根本上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提高融資效率，降低全社會槓桿率，從而降低
整體經濟運行風險，提高經濟抗風險能力。

結構性改革是控制中國社會槓桿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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